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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交易集团有限公司大鹏分公司：
我方             (公司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报名参加贵公司组织的南澳文体中心501室政府资源性资产公开交易活动，郑重承诺如下：
1、 我方承诺按招租文件等相关文件要求所提交的应答文件全部真实有效、无弄虚作假行为，并愿意接受社会公众监督，承担由提交资料不实造成的不良后果。
2、 我方已知悉并自愿接受深圳交易集团有限公司大鹏分公司的各项规定和交易流程。
3、 我方知悉贵公司对交易双方因评审及订立或履行合同所发生的任何争议均不承担任何民事责任。
4、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为违约，取消承租资格，已交纳的保证金不予退还，交易集团在扣除交易服务费后，按照招租人要求处置剩余保证金。给交易集团造成损失的，意向承租人应当依法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1）在交易公告规定的投标/响应截止后撤销交易文件或者作出撤销交易实质行为的；
（2）在被确定为成交人后无故放弃中选资格或存在未按交易文件要求签订合同等不参与后续交易活动情形的；
（3）经相关主管部门或评审委员会认定响应方之间相互串通、影响公平竞争的；
（4）经相关主管部门或评审委员会认定响应方提供虚假主体材料或证明文件的；
（5）存在其他违法违规或违反交易文件约定情形的。
5、 我方已了解该项目交易服务费收费标准，若我方为该项目成交人，我方承诺在交易结果公示期满后按缴费通知书要求向贵公司支付交易服务费，交易服务费金额依据《关于印发深圳交易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业务收费标准的通知》（深交易〔2023〕69号）执行，若未缴纳交易服务费，可取消我方成交资格，从我方交易保证金扣除交易服务费用后将余额划转至招租人账户。
六、我方已充分知悉，报名期间我方可在阳光租赁平台取消报名，报名公告期满后，若我方成为唯一符合条件的意向承租方，我方须与招租人采取协议租赁，租赁价格不低于招租公告中设定的招租底价。若我方未按照相关规定与招租人进行协议租赁的，招租人有权扣除交易保证金。
七、我方承诺非联合体承租，承租后不转租、分租。

承诺人（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
                      日期:       
注：以公司名义参与本次交易，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司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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